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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990707-4 

 

訴願人：○○○  

訴願人：○○○  

訴願人兼代表人：○○○   

原行政處分機關：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 

緣訴願人等因公同共有繼承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9年 2月

24日新登駁字第 15號土地登記駁回通知書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

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事實 

一、 緣訴外人○○○（即被繼承人）於 86年 4月 23日身故，所遺土地

經部分繼承人，即訴願人等於 99年 1月 20日以收件新湖字第

00544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辦繼承登記為訴願人

等 3人及訴外人○○○等 8人公同共有，並於土地登記申請書備註

欄加註「請准免繕書狀」。案經原處分機關審查認訴願人等「請准

免繕書狀」之請求未符土地登記規則第 65條第 1項規定及其他應

補正文書、補繳書狀費及應繳罰款等事項，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6條第 2款及第 4款之規定，以 99年 1月 22日新登補字第 43號

補正通知書逐一敘明上述應補正事項並限期於 15日內補正，惟訴

願人等逾越期限仍未為補正，原處分機關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以 99年 2月 24日新登駁字第 15號土地登

記案件駁回通知書予以駁回，訴願人等不服，乃於 99年 3月 4日

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

如次。 

二、訴願意旨略謂： 

（一）因被繼承人○○○之繼承人 11人中有部分繼承人無力納稅，分

單課稅後由申請人李偉生等 3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1條之 1

取得國稅局公同共有同意移轉證明書辦理公同共有繼承登記，被

原行政處分機關於 99年 1月 22日新登補字 000043號補正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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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99年 2月 24日新登駁字 000015號逾期未補正駁回，於

99年 3月 2日收到駁回通知書依法訴願。 

（二）內政部修正土地登記規則，於第 65條明定申請人得請求免發權

狀之情形，其立法精神係保護交易安全並兼顧便民及免資源浪費

，我們不否認本案情形未明定於土地登記規則第 65條第 2項，

我們強調免繕書狀是在不影響產權登記正確下節省能源兼顧便

民，根本就符合該法令制定之目的，…，既內政部承認制定之目

的與本案相符，就不應拘泥於明文之條件，始符法令規定。 

（三）法有不周應以行政裁量補救之，…，根本未解決問題，反令人死

不能繼承登記，人民多次陳情，訴願、行政訴訟更不便民更浪費

資源於不必要之書狀成本，可知本案情形應准免繕狀始符土地登

記規則第 65條立法本意云云。 

三、答辯意旨略謂： 

（一） 按土地法第 62條、第 75條規定於辦妥土地權利登記及土地權

利變更登記時，應即發給申請人土地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

書。此係明定發給權利書狀係地政機關對民眾之義務，換言之

，即為民眾之權利。如民眾對發給權狀無特別表示者，依上開

規定，地政機關自應於權利辦妥登記後，繕發權狀予申請人。

但如民眾欲放棄其權利而要求地政機關自得免發。惟權狀仍為

一項重要的土地權利憑證，為保護交易安全並兼顧便民及避免

資源浪費，故應明定得請求免發給權狀之情形。 

（二） 又查我國土地登記制度，係融合德國權利登記制及澳洲托崙斯

登記制而成的一種新權利登記制，其特色之一為登記確定後發

給權利書狀，為權利人享有土地或建物權利之重要憑證。 

（三） 訴願人陳訴辦理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完畢，擬將續辦理共有型態

變更為分別共有，倘依規核發部分繼承人公同共有之權狀，將

來勢必繳回重發，恐將浪費社會資源之情況，但因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 65條第 2項規定及內政部 99年 2月 26日內授中辦地字

第 0990723890號函說明，本案因案關登記制度及社會大眾對此

制度之信賴需審慎研酌。故本案依據現行土地登記相關法令與



 
3
 

訴願人之訴願有所不符，故訴願人之訴願於法未合顯無理由，

爰敬請維持原處分，駁回訴願人之訴願。 

 

理  由 

一、「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

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本法所稱行

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分別為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及第 3 條第 1 項所明定。 

    二、第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5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

知書之日起 15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

之代理權有欠缺者。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

件不符或欠缺者。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

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

因者。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或罰鍰者。」，同法第 57

條第 1項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

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一、不屬受理登記機

關管轄者。二、依法不應登記者。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

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四

、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 

三、卷查本案訴願人等於 99年 1月 20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繼承登

記，案經原處分機關審查認訴願人等尚有應補正事項未完備，

原處分機關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6條第 2款及第 4款之規定

，以 99年 1月 22日新登補字第 43號補正通知書逐一敘明應

補正事項，並通知訴願人兼代表人○○○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補正，嗣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逾期仍未補正，爰依土地登

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以 99年 2月 24日新登駁

字第 15號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予以駁回所請，尚非無據

。 

四、惟查本案原處分機關雖以 99年 1月 22日新登補字第 43號補

正通知書通知訴願人等之代理人有限期 15 日之補正義務，惟

遍查卷內資料，原處分機關並無法證明該補正通知書之正確送

達期日，至多於訴願人等所提出之訴願書中略可探知訴願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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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知悉系爭申請案件之補正文字號。然原處分機關非可正確得

知本案補正通知書究係於何日合法送達訴願人之代理人，則何

以計算及證明該「15 日」之起算點？起算日期既無從確認，原

處分機關如何認定訴願人逾期未補正，故而逕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 5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駁回訴願人之申請。是則原處分機

關 99年 2月 24日新登駁字第 15號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

尚難謂屬妥適。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應將原處分撤銷，由

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 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訴願結果不生影響，自

無一一斟酌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結論，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定，決

定如主文。 

 


